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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增值税

（一）提供学历教育免征增值税

◉ 政策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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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从事学历教育的学校提供的教育服务免

征增值税。

2.托儿所、幼儿园提供的保育和教育服务免征增值税

从 2016 年 5 月 1 日起，托儿所、幼儿园提供的保育和教育服务免

征增值税。

3.政府举办的从事学历教育的高等、中等和初等学校（不含下属

单位），举办进修班、培训班取得的全部归该学校所有的收入免征增

值税。

4.境外单位通过教育部考试中心及其直属单位在境内开展考试，

教育部考试中心及其直属单位应以取得的考试费收入扣除支付给境外

单位考试费后的余额为销售额，按提供“教育辅助服务”缴纳增值税；

就代为收取并支付给境外单位的考试费统一扣缴增值税。教育部考试

中心及其直属单位代为收取并支付给境外单位的考试费，不得开具增

值税专用发票，可以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

◉ 享受主体

从事学历教育的学校。

◉ 享受条件

1.托儿所、幼儿园，是指经县级以上教育部门审批成立、取得办

园许可证的实施 0-6 岁学前教育的机构，包括公办和民办的托儿所、

幼儿园、学前班、幼儿班、保育院、幼儿院。

公办托儿所、幼儿园免征增值税的收入是指，在省级财政部门和

价格主管部门审核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的收费标准以内收取的教育

费、保育费。

民办托儿所、幼儿园免征增值税的收入是指，在报经当地有关部

门备案并公示的收费标准范围内收取的教育费、保育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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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规定收费标准的收费，以开办实验班、特色班和兴趣班等为

由另外收取的费用以及与幼儿入园挂钩的赞助费、支教费等超过规定

范围的收入，不属于免征增值税的收入。

2.全部归该学校所有，是指举办进修班、培训班取得的全部收入

进入该学校统一账户，并纳入预算全额上缴财政专户管理，同时由该

学校对有关票据进行统一管理和开具。

举办进修班、培训班取得的收入进入该学校下属部门自行开设账

户的，不予免征增值税。

3.学历教育，是指受教育者经过国家教育考试或者国家规定的其

他入学方式，进入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的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

获得国家承认的学历证书的教育形式。具体包括：

（1）初等教育：普通小学、成人小学。

（2）初级中等教育：普通初中、职业初中、成人初中。

（3）高级中等教育：普通高中、成人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包括

普通中专、成人中专、职业高中、技工学校）。

（4）高等教育：普通本专科、成人本专科、网络本专科、研究生

（博士、硕士）、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

4.从事学历教育的学校，是指：

（1）普通学校。

（2）经地（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同级政府的教育行政部门批

准成立、国家承认其学员学历的各类学校。

（3）经省级及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批准成立的技工学

校、高级技工学校。

（4）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的技师学院。

上述学校均包括符合规定的从事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但不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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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培训机构等国家不承认学历的教育机构。

5.提供教育服务免征增值税的收入，是指对列入规定招生计划的

在籍学生提供学历教育服务取得的收入，具体包括：经有关部门审核

批准并按规定标准收取的学费、住宿费、课本费、作业本费、考试报

名费收入，以及学校食堂提供餐饮服务取得的伙食费收入。除此之外

的收入，包括学校以各种名义收取的赞助费、择校费等，不属于免征

增值税的范围。

学校食堂是指依照《学校食堂与学生集体用餐卫生管理规定》（教

育部令第 14 号）管理的学校食堂。

◉ 政策依据

1.《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

通知》（财税〔2016〕36 号）

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境外提供建筑服务等有关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 年第 69 号）

（二）中外合作办学提供学历教育服务免征增值税

◉ 政策要点

自 2018 年 7 月 25 日起，境外教育机构与境内从事学历教育的学

校开展中外合作办学，提供学历教育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

◉ 享受主体

提供学历教育服务的中外合作办学。

◉ 享受条件

1.中外合作办学，是指中外教育机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

合作办学条例》（国务院令第 372 号）的有关规定，合作举办的以中

国公民为主要招生对象的教育教学活动。

2.上述“学历教育”“从事学历教育的学校”“提供学历教育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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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取得的收入”的范围，按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

定》（财税〔2016〕36 号文件附件 3）第一条第（八）项的有关规定

执行。

◉ 政策依据

1.《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明确中外合作办学等若干增值税征管问题

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42 号）

2.《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

通知》（财税〔2016〕36 号）

（三）一般纳税人提供非学历教育服务增值税简易计税

◉ 政策要点

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一般纳税人提供非学历教育服务，可以选

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按照 3%征收率计算应纳税额。

◉ 享受主体

提供非学历教育服务的一般纳税人。

◉ 享受条件

一般纳税人提供非学历教育服务。

◉ 政策依据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明确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有

关再保险 不动产租赁和非学历教育等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68

号）

（四）高校学生公寓和食堂有关增值税优惠政策

◉ 政策要点

1.对按照国家规定的收费标准向学生收取的高校学生公寓住宿费

收入，在营改增试点期间免征增值税。

2.对高校学生食堂为高校师生提供餐饮服务取得的收入，在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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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试点期间免征增值税。

◉ 享受主体

高校学生公寓、高校学生食堂。

◉ 享受条件

1.“高校学生公寓”，是指为高校学生提供住宿服务，按照国家

规定的收费标准收取住宿费的学生公寓。

2.“高校学生食堂”，是指依照《学校食堂与学生集体用餐卫生

管理规定》（教育部令第 14 号）管理的高校学生食堂。

◉ 政策依据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继续执行高校学生公寓和食堂有关

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82 号）

（五）学生勤工俭学提供的服务免征增值税

◉ 政策要点

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学生勤工俭学提供的服务免征增值税。

◉ 享受主体

学生。

◉ 享受条件

学生勤工俭学提供的服务。

◉ 政策依据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

通知》（财税〔2016〕36 号）

二、企业所得税

（六）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收入为免税收入

◉ 政策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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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收入为免税收入。

◉ 享受主体

非营利组织。

◉ 享受条件

1.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是指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组织：

（1）依法履行非营利组织登记手续；

（2）从事公益性或者非营利性活动；

（3）取得的收入除用于与该组织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外，全部用

于登记核定或者章程规定的公益性或者非营利性事业；

（4）财产及其孳息不用于分配；

（5）按照登记核定或者章程规定，该组织注销后的剩余财产用于

公益性或者非营利性目的，或者由登记管理机关转赠给与该组织性质、

宗旨相同的组织，并向社会公告；

（6）投入人对投入该组织的财产不保留或者享有任何财产权利；

（7）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开支控制在规定的比例内，不变相分配该

组织的财产。

前款规定的非营利组织的认定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

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2.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企业所得税免税收入范围为：

（1）接受其他个人或者个人捐赠的收入；

（2）除《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七条规定的财政拨款

以外的其他政府补助收入，但不包括因政府购买服务取得的收入；

（3）按照省级以上民政、财政部门规定收取的会费；

（4）不征税收入和免税收入孽生的银行存款利息收入；

（5）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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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3.《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营利组织企业所得税免税收入问

题的通知》（财税〔2009〕122 号）

4.《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有关问题

的通知》（财税〔2018〕13 号）

（七）设在西部地区的从事教育服务业的企业减按 15%的税率征

收企业所得税

◉ 政策要点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30 年 12 月 31 日，对设在西部地区以《西

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中规定的教育服务业为主营业务，且其当年

度主营业务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 60%以上的企业，可减按 15%税率缴纳

企业所得税。

◉ 享受主体

设在西部地区的从事教育服务的鼓励类企业。

◉ 享受条件

设在西部地区且以《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中规定的教育服

务业为主营业务。

◉ 政策依据

1.《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有关企业所得税

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 年第 12 号）

2.《财政部 税务总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延续西部大开发企业

所得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公告 2020 年第 23 号）

三、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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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对来自同我国签订税收协定国家（地区）的教师和研究人

员免征个人所得税

◉ 政策要点

按照我国对外签署的部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或安排（以下统称税

收协定）教师和研究人员条款规定，来自缔约对方的教师和研究人员

符合规定条件的，对其由于教学、讲学或研究取得的报酬，可以在规

定期限内免予征税。

◉ 享受主体

教师和研究人员。

◉ 享受条件

1.有聘用关系的教师和研究人员

除税收协定另有明确规定外，税收协定教师和研究人员条款仅适

用于与中国境内的学校或研究机构（简称境内机构）有聘用关系的教

师和研究人员。

聘用关系是指相关教师或研究人员与境内机构间签有聘用合同，

或虽未有明确的聘用合同，但其在境内机构担任职务并且实际从事的

教学、讲学或研究活动的内容、方式、时间等均由境内机构安排或控

制的情况。

凡与境内机构没有上述聘用关系，而以独立身份或者以非境内机

构的雇员身份在中国境内从事教学、讲学或研究活动的人员，以及受

境外教育机构的指派为该境外教育机构与境内机构的合作项目开展相

关教学活动的人员，不适用税收协定教师和研究人员条款的规定。上

述合作项目指境外教育机构与境内机构以各自名义合作开展的相关教

学活动项目，不包括中外教育机构联合在中国境内成立的独立教育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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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讲学或研究活动的范围

税收协定教师和研究人员条款规定的教学、讲学或研究包括按照

聘用单位要求在境内外进行的各种教学、讲学或研究活动，以及在承

担教学、讲学或研究活动的同时，承担的相关规划、咨询和行政管理

等活动。但不包括仅从事规划、咨询和行政管理的活动。在承担此类

规划、咨询和行政管理活动中偶尔从事的讲座活动不应视为承担了教

学、讲学或研究活动。

3.大学、学院、学校或其他政府承认的教育机构以及科研机构的

范围

税收协定教师和研究人员条款所称“大学、学院、学校或其他政

府承认的教育机构”，在我国是指实施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

育、高等教育和特殊教育的学校，具体包括幼儿园、普通小学、成人

小学、普通初中、职业初中、普通高中、成人高中、中专、成人中专、

职业高中、技工学校、特殊教育学校、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普通高校、

高职（专科）院校和成人高等学校。培训机构不属于学校。

税收协定教师和研究人员条款所称“科研机构”，在我国是指国

务院部、委、直属机构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所属专门

从事科研开发的机构。

4.停留期或免税期的计算规则

除双方主管当局通过相互协商达成的共同意见另有规定外，税收

协定教师和研究人员条款规定的停留期或免税期应按照《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关于对来自同我国签订税收协定国家的教师和研究人员征免个人

所得税问题的通知》（［86］财税协字第 030 号）的规定计算。

5.享受协定待遇征管规定

非居民纳税人需享受该条款协定待遇的，应按照《国家税务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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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非居民纳税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管理办法〉的公告》（国

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35 号，以下简称“35 号公告”）的规定，

留存备查 35 号公告第七条规定的资料。

◉ 政策依据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对来自同我国签订税收协定国家的教师

和研究人员征免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86〕财税协字第 030 号）

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明确我国对外签订税收协定中教师和研究

人员条款适用范围的通知》（国税函〔1999〕37 号）

3.《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执行税收协定教师和研究人员条款有关问

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1 年第 42 号）

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完善税收协定中教师和研究人员条

款执行有关规定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 年第 91 号）

5.《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非居民纳税人享受协定待遇管理办

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35 号）

四、房产税

（九）由国家财政部门拨付事业经费的单位自用的房产免征房产

税

◉ 政策要点

由国家财政部门拨付事业经费的单位自用的房产免征房产税。

◉ 享受主体

由国家财政部门拨付事业经费的单位。

◉ 享受条件

1.由国家财政部门拨付事业经费的单位，是指由国家财政部门拨

付经费、实行全额预算管理或差额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不包括实行

自收自支、自负盈亏的事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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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事业单位自用的房产，是指这些单位本身的业务用房，出租的

房产以及非本身业务用的生产、营业用房产不属于免税范围，应征收

房产税。

◉ 政策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房产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解释和暂行规

定》（财税地字〔1986〕8 号）

3.《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重庆市房产税实施办法〉的通知》

（渝府发〔2009〕44 号）

（十）企业办的各类学校、托儿所、幼儿园自用的房产免征房产

税

◉ 政策要点

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由企业举办的各类学校、托儿所、幼儿园自

用的房产，免征房产税。

◉ 享受主体

各类学校、托儿所、幼儿园。

◉ 享受条件

1.教育部门出具的教育行业资质证明；

2.自用的房产，是指这些单位本身的业务用房。

◉ 政策依据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房产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解释和暂行规

定》（财税地字〔1986〕8 号）

2.《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教育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4〕

39 号）

3.《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重庆市房产税实施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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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府发〔2009〕44 号）

（十一）高校学生公寓免征房产税

◉ 政策要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对高校学生公寓免征房

产税。

◉ 享受主体

高校学生公寓。

◉ 享受条件

1.高校学生公寓，是指为高校学生提供住宿服务，按照国家规定

的收费标准收取住宿费的学生公寓。

2.纳税人享受该免税政策，应按规定进行免税申报，并将不动产

权属证明、载有房产原值的相关材料、房产用途证明、租赁合同等资

料留存备查。

◉ 政策依据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高校学生公寓房产税 印花税政策的通

知》（财税〔2019〕14 号）

2.《关于延长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限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4 号）

3.《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继续实施高校学生公寓房产税、印花税

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53 号）。

（十二）大学科技园免征房产税

◉ 政策要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对国家级、省级科技企

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和国家备案众创空间自用以及无偿或通过出租

等方式提供给在孵对象使用的房产，免征房产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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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享受主体

国家级、省级大学科技园。

◉ 享受条件

国家级、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和国家备案众创空间

应按规定申报享受免税政策，并将房产土地权属资料、房产原值资料、

房产土地租赁合同、孵化协议等留存备查。

◉ 政策依据

1.《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 教育部关于科技企业孵化器 大学

科技园和众创空间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120 号）

2.《关于延长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限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4 号）规定，《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 教育部

关于科技企业孵化器 大学科技园和众创空间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8〕120 号）中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限延长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3.《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 教育部关于继续实施科技企业孵化

器、大学科技园和众创空间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 教育部公告 2023 年第 42 号）。

五、城镇土地使用税

（十三）由国家财政部门拨付事业经费的单位自用的土地免征城

镇土地使用税

◉ 政策要点

由国家财政部门拨付事业经费的单位自用的土地免征城镇土地使

用税。

◉ 享受主体

由国家财政部门拨付事业经费的单位。

彭靖杰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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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享受条件

1.由国家财政部门拨付事业经费的单位，是指由国家财政部门拨

付经费、实行全额预算管理或差额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不包括实行

自收自支、自负盈亏的事业单位。

2.自用的土地，是指除经营用地外的自用土地。

◉ 政策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

2.《国家税务局关于印发〈关于土地使用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解释

和暂行规定〉的通知》（国税地字〔1988〕15 号）

3.《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重庆市城镇土地使用税实施办法〉

的通知》（渝府发〔2008〕78 号）

（十四）企业办的各类学校、托儿所、幼儿园自用的土地免征城

镇土地使用税

◉ 政策要点

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由企业举办的各类学校、托儿所、幼儿园自

用的土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集体或个人举办幼儿园、托儿所、学校的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

用税。

◉ 享受主体

各类学校、托儿所、幼儿园。

◉ 享受条件

1.教育部门出具的教育行业资质证明；

2.自用的土地，是指除经营用地外的自用土地。

◉ 政策依据

1.《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教育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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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号）

2.《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重庆市城镇土地使用税实施办法〉

的通知》（渝府发〔2008〕78 号）

（十五）大学科技园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 政策要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对国家级、省级科技企

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和国家备案众创空间自用以及无偿或通过出租

等方式提供给在孵对象使用的土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 享受主体

国家级、省级大学科技园。

◉ 享受条件

国家级、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和国家备案众创空间

应按规定申报享受免税政策，并将房产土地权属资料、房产原值资料、

房产土地租赁合同、孵化协议等留存备查。

◉ 政策依据

1.《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 教育部关于科技企业孵化器 大学

科技园和众创空间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120 号）

2.《关于延长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限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4 号）

3.《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 教育部关于继续实施科技企业孵化

器、大学科技园和众创空间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 教育部公告 2023 年第 42 号） 。

六、印花税

（十六）高校学生公寓租赁合同免征印花税

◉ 政策要点

彭靖杰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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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对与高校学生签订的高

校学生公寓租赁合同，免征印花税。

◉ 享受主体

书立租赁合同的双方。

◉ 享受条件

1.高校学生公寓，是指为高校学生提供住宿服务，按照国家规定

的收费标准收取住宿费的学生公寓。

2.纳税人享受该免税政策，应按规定进行免税申报，并将不动产

权属证明、载有房产原值的相关材料、房产用途证明、租赁合同等资

料留存备查。

◉ 政策依据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高校学生公寓房产税、印花税政策的通

知》（财税〔2019〕14 号）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印花税法实施后有关优惠政策衔接问题

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23 号）

3.《关于延长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限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4 号）规定

4.《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继续实施高校学生公寓房产税、印花税

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53 号）。

七、耕地占用税

（十七）学校、幼儿园占用耕地的免征耕地占用税

◉ 政策要点

学校、幼儿园占用耕地的免征耕地占用税。

◉ 享受主体

学校、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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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享受条件

享受耕地占用税免税的学校，具体范围包括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

育行政部门批准成立的大学、中学、小学、学历性职业教育学校和特

殊教育学校，以及经省级人民政府或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批

准成立的技工院校。

享受耕地占用税免税的幼儿园，具体范围限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教育行政部门批准成立的幼儿园内专门用于幼儿保育、教育的场所。

◉ 政策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法》

2.《财政部 税务总局 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 生态环境部关于

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法实施办法〉的公告》（财政部 税

务总局 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 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9 年第 81 号印

发）

八、契税

（十八）用于教学、科研的土地房屋权免征契税

◉ 政策要点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军事单位承受土地、房屋权属

用于办公、教学、医疗、科研、军事设施，免征契税；

非营利性的学校、医疗机构、社会福利机构承受土地、房屋权属

用于办公、教学、医疗、科研、养老、救助，免征契税。

◉ 享受主体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军事单位；非营利性的学校、

医疗机构、社会福利机构。

◉ 享受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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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受土地、房屋权属用于教学、科研的。

◉ 政策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

九、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

（十九）纳入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培育范围的试点企业抵免该企

业当年应缴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

◉ 政策要点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纳入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培育范围的试点

企业，兴办职业教育的投资符合本通知规定的，可按投资额的 30%比

例，抵免该企业当年应缴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试点企业属于

集团企业，其下属成员单位（包括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对职业

教育有实际投入的，可按本通知规定抵免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

◉ 享受主体

纳入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培育范围的试点企业。

◉ 享受条件

1.允许抵免的投资是指试点企业当年实际发生的，独立举办或参

与举办职业教育的办学投资和办学经费支出，以及按照有关规定与职

业院校稳定开展校企合作，对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等国家规划布局的产

教融合重大项目建设投资和基本运行费用的支出。

2.试点企业当年应缴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不足抵免的，未

抵免部分可在以后年度继续抵免。试点企业有撤回投资和转让股权等

行为的，应当补缴已经抵免的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

◉ 政策依据

《财政部关于调整部分政府性基金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9〕4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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